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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土地的综合发展是土地整治事业的终极目标.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

和系统分析方法分析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整治的特点与经验,探求适应新

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土地整治新路径.结果表明,德国注重景观与生态保护的综合性

整治,日本重视居住空间与农业用地共生,中国台湾地区聚焦优化农村生产、生活和生态“三

生”条件.结合中国政策背景和土地基本国情,得出以下启示:应健全法律制度,实现土地整

治的规范化管理;强化景观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改善农村“三生”条件,促进乡

村振兴与发展;关注人的需要和公平正义,构建城乡等值的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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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整治是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下美丽中国建

设的必然选择.然而,传统的土地整治聚焦于经济效益,以增加耕地面积为主要目标,整治对象以“田
水路林村”中的单一对象为主,整治技术过分追求硬质空间要素的配置和施工技术,直接导致区域土

地系统功能降低或退化,难以满足当前中国乡村振兴、粮食安全、美丽村庄建设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等战略发展的现实需求[１Ｇ２].
农村土地是中华文化的渊源,农耕文明的重要载体.国土综合整治提出了由注重耕地数量向提

高耕地质量、推进乡村振兴、保护景观生态与文化传承的多目标新要求.因此,土地整治的发展趋

势是向土地多种功能的发展转变.发达国家和地区就土地整治中农村发展、生态保护、景观功能

恢复等问题,在农田防护与绿色产业发展、农村社区规划、水土保持与景观恢复及生态环境效应等

方面的研究已经成熟,同时强调生物多样性维持、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等土地多种功能的累加和

递进.
目前,中国土地整治由重视土地的数量与空间管制向质量管控和功能保护过渡,以经济开发为重

点向生产集约、生活提质、生态改善的“三生”目标递进,由单一国土开发向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综合治理转变,以求最大限度和持续不断地发挥土地总体功能.因此,发达国家和地区多功能

土地整治的成功经验,对于更好地谋求中国土地整治的发展之道,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及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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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土地整治的发展历程

　　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土地整治工作实施效果较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德国、荷兰、美
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归纳而言,其土地整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３Ｇ１１],见表１.

第一阶段是以治理细碎化为目标的权属调整阶段.由于土地私有和继承的不断分割,农地破碎、
零散,降低了利用效率.这一时期的土地整治主要通过有组织、有规划地交换土地、归并地块、调整权

属,将原来不适于耕种的农地规划成一定的标准地块,治理细碎化,增加耕地面积.
第二阶段是以提高农地生产效率为目标的设施改良阶段.这一时期的土地整治主要在治理细碎

化的基础上,配合农水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使农田更适合耕作管理和机械化经营.特别是二战后,为
了尽快扭转经济秩序的瘫痪状态,缓解匮乏的食物供应,农业发展被置于突出地位.此阶段的土地整

治强调农地的生产功能,为了增加耕地面积,大量砍伐生态防护林;扩建灌排水渠道,损害河域景观,
直接导致项目区的生态环境的破坏.

第三阶段是以促进农地集约化利用为目标的综合整治阶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人口

外流严重,村庄凋敝衰退.为了促进城市和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土地整治的内涵与功能逐

步扩大,增加了村镇改造的内容,以促进农地合理与集约利用.
第四阶段是以体现土地多功能融合为目标的综合发展阶段.由于早期土地整治缺乏生态理念,

各地区社会、经济、生态的系统平衡被破坏,这一时期的土地整治转变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全面改

善,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人们利用与保护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
表１　发达国家和地区土地整理的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目标 形式

权属调整 治理农地细碎化 交换土地、归并地块、调整权属

设施改良 提高农地生产效率 适宜耕作管理和机械化经营

综合整治 提高农地集约利用水平 村庄环境整治

多功能综合发展 土地多功能融合 生态保护、景观保持、乡村振兴

　　可见,建设“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最重要的基础和保障是实现土地整治的综合发展[３].由

于篇幅原因,本文选取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德国开展土地整理时间最早、效果较

好,在以农村创造与城乡等值的发展条件为理念,进行景观保持及生态保护、村庄革新、农村振兴等方

面具有独特的经验.日本和中国都属于人多地少的国家.日本作为亚洲土地整理的先导者,在有限

的土地面积上以较小的用地代价获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不仅有效保护了耕地,更为城市发展提供了

用地保障.中国台湾地区农地重划事业为充分保护耕地、促进农村社区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基

础性作用,成为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力之一.借鉴和学习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功能土地整

治的成功经验,无疑会增进认识、拓宽视野,更有利于完善当前的制度、改进今后的做法.

　　二、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整治的特点和经验

　　１．德国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特点和经验

(１)德国土地整理的功能演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见表２.德国国土面积一半以上为农业生产

用地,主要以旱地和水浇地为主,早在１６世纪中叶便率先开展土地整理,其初始功能是调整农用地的

地块结构,以改变私有制和继承法导致农地无限制细分和无效率占有.此阶段土地整理仅有农地合

并与产权调整和田间道路设置等简单措施.
为了增加战后粮食产量,１９５３年德国颁布世界上第一部«土地整理法»,农业发展被置于重要地

位.经济实力雄厚的农场主收购破产农民的土地,通过土地整理将土地集中,以扩大生产规模并满足

战后粮食需求.此阶段一味重视农地经济功能,对项目区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
为了治理农地掠夺性开发的负面影响,１９７６年德国«土地整理法»进行了第一次修订[５],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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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人们生存环境的内容.乡村景观规划被纳入土地整理的强制性程序,增加了土地整理的环境承

载力评价、挖掘乡村地域和文化资源、弥补战后村庄重建的资源损失等内容.
为了改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衰败现象,１９８２年«土地整理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新增村庄改造

内容,实现村庄的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功能.土地整理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乡村实施其发展

计划的重要途径[５Ｇ６].１９９４年«土地整理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增加了市地整理的内容,有效推动了

城市更新与可持续发展[８Ｇ９].
表２　德国土地整理的措施与功能

土地整理措施 土地整理功能

地块形态改良与产权结构调整 治理农地细碎

经济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结合农业专项发展计划 发展现代农业

社会 打造富有地方特色和乡村气息的居住区、工作区和生活区 维持乡村活力,促进城乡均衡发展

生态环境

设置景观用地与自然保护用地

农村景观再造与生态修复技术 保持美丽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

城市景观与绿化再造

开展村庄历史研究

历史文化 保留与修缮古老建筑物与天然景观 保护农村文化和历史风貌

复兴民俗文化和艺术

　　(２)德国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特点是在完善的法律保障和现代整治技术的支撑下,以农村地区振兴

与发展为重点,重视自然景观保护的综合性、区域可持续性.①具有完善法律体系的保障.德国土地

整理的法律体系具有时效性强、体系完整、权能完善的特点.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土地整理

法»从颁布到多次修订,注重单一关注农业生产目标向农村综合发展延伸;一系列与土地整理相关法

律,如«空间规划法»«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和景观保存法»«法兰克福地产整理法»«不动产市场价值评估

法»«联邦建筑法»和«建筑法典»的颁布,使土地整理的法律体系更系统;为了实现法律权能的完善,政
府从程序、组织、技术和特殊事项各方面对土地整理全过程进行规范化管理.

②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撑.德国土地整理从区域整体出发,制定区域用地的控制性原则和总

体安排,统一布局和设计土壤保护与改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网络、自然景观保护及村庄更

新等内容,主要依靠土地评价技术、土地信息化技术、景观塑造与保护技术、地籍测量技术、空间规划

技术等支撑,且土地整理要与各种技术整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性融合.

③重视村庄更新与乡村振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德国城乡差距日益明显,农村之间的发展速

度也有所不同.土地整理不仅提高农业生产条件、创造农村的就业机会、改善农村的住房条件及公共

基础设施,以及保护农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制度和自然环境等整体性地提

高,还为乡村创造和保持与城市同等的条件.

④突出生态景观重塑和保护.除了农、林用地外,土地整理还构建自然保护区和优先区,丰富物

种的多样性和保护基因资源.对林地、水域及休闲用地建设时,既要使其满足作为公园、运动场地、露
宿营地、研究和观察自然生态用地等既定功能,又要使新建景观与周边景观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达到

较高的经济、生态和美学价值;在村庄重建发展项目中,土地整理还注重保存农村地区的自然特征和

文化景观等.

⑤倡导综合化的区域整理模式.土地整理注重区域的综合治理,挖掘种植业的发展潜力和农业

竞争力,提高农村地区旅游、休闲和康复功能以及村庄居住质量,保护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另外,德国的土地整理涉及各个利益主体、不同的行政部门,最终的顺利实施

依靠各个利益主体与多部门之间充分沟通、有效协作和相互配合.
(３)德国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经验.①面向社会的多元需求,打造多功能土地整理模式.只有目标

明确,功能定位才能清晰.德国依据“治理细碎化、战后经济恢复、改善生态环境、城乡等值发展”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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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演进,土地整理从狭义上的农业结构改善逐渐向区域综合治理转变,注重“地块调整、粮食增产、生
态保护、景观保持、乡村更新”等功能的不断递进[１１],成为谋求经济、社会、环境、历史文化综合效益的

系统方案.

②强化景观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已经形成了以一系列立法为依据,经济、行政、技术措

施为支撑的景观生态保护体系.立法上,«土地整理法»«空间规划法»«德国联邦自然保护和景观保存

法»充分将景观生态保护融入国土空间资源规划利用的综合保护体系.经济上,土地整理中景观生态

保护的经费全部由国家财政支付,采用生态指标的交易方式进行生态补偿.行政上,通过用途管制等

相关措施,对一些具有重要的景观生态价值的土地(包括开敞空间和文化景观)进行保护.技术上,采
用景观再造及生态修护技术,重点保留整理前自然生长的植物群落、建设整理后路旁的重构绿带、修
建景观改造及再造工程、进行生态修复治理环境污染、恢复农田水利设施中的“渠、沟、桥、涵洞”的自

然拟合性和生物多样性.

③重视村庄更新,促进乡村发展.德国主要从空间规划、工程技术、利益协调与公众参与、拓宽融

资等方面促进村庄更新活动.规划理念上,将“可持续的区域发展”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中心性原则,以
解决城市蔓延对乡村土地空间的蚕食.技术上,利用地籍测量、更新、信息化,土地评价,景观重塑,生
态“占补平衡”技术对村庄更新的整个过程进行规划与实施.利益分配上,不仅考虑城乡之间的利益

连接关系,还重视村庄更新过程中利益主体间的网络关系;公民有权参与村庄更新的整个过程,保障

村庄更新方案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资金上,政府加大对土地整理的资助力度,拓宽多元化的资

金来源渠道,并注重不同筹资方式和渠道的适配.

２．日本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特点和经验

(１)日本土地整理的功能演变.日本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占国土面积的８０％;耕地资源稀缺、零
星分散,属于小规模家庭经营[１２].通过土地整理,日本以较小的用地取得了较快的经济社会发展,其
功能演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见表３:

二战后,日本开展耕地整理,兴建农田水利设施,缓解粮食供应紧张;城市土地区划整理被广泛运

用在战后城市重建及自然灾害的预防上.经过这一阶段的土地整理及第一次国土综合规划,日本实

现了战后复苏[９,１３].
由于上一阶段已出现生产过剩,耕地整理的目标聚焦于提高耕地的质量.利用田块合并改善农

地细碎化,并通过扩大农户经营规模、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建设农业生产基地等措施,初步实现农业现

代化[１２,１４].与此同时,在第二次国土综合规划的指导下,城市土地经历了大规模的土地开发阶段,实
现城市中枢管理功能的充实和基础设施的完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由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外流,耕地撂荒、空心村现象普遍,耕
地整理的功能向村庄治理延伸.城市土地的整理和开发立足于第三次、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的

“定居构想”概念,注重综合居住环境的整治,以治理城市蔓延引发的公害污染、住宅困难、交通拥挤、
绿地减少等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城市化进程趋于稳定,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为了解决人口老龄化、房
地产泡沫崩溃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倡导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等目标,土地整理升华到国土整治.国

土整治立足于第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使国土形态与２１世纪的时代发展相适应,寻找可持续的经

济发展道路[１５].
(２)日本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特点是在完善的立法体系保障下,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土地并重,以

居住空间与农业用地共生为目标.①具有完善的立法体系.日本颁布的有关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多

达１３０部[１６],这些法律构成纵横交织的制度体系,可以分为土地管理基本法规、土地政策、国土规划、
土地整理相关法规、资源环境相关法规等[１７Ｇ１８],其中以土地基本法为基础,土地政策、国土规划为指

导,土地整理相关法规为主体,资源环境相关法规为限制条件.其中,农村地区土地整理的核心法律

是«土地改良法»和«农地法»,城市地区土地整理是«土地区划整理法»及«都市计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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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日本土地整理的措施与功能

　　　　　　　　　　　　　　　　　　　　　　　土地整理措施 土地整理功能

农村土地整理

耕地整理

土地改良与合并 形成初具规模的优质耕地

农业基础设施整顿 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

重点选取高山河谷地区 实现多功能农业发展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村庄整理
村落综合发展规划

打造多活力的农村社区
新农村建设

农地保护管理

生态型整理技术

保护多样性的生态环境公众参与生态维护

生态教育

城市土地整理

灾后恢复与重建

城市复兴
城乡结合部整理

旧城改造

填海造地与开发

　　②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土地整理并重.土地整理是日本农业、农村与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也
是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城市土地利用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农村土地整理通过耕地整理、村庄整理

和农地保护管理等措施[１６],治理农地细碎化并促进规模经营、优化农居点的布局结构、改善农居环境

和生态景观、促进农村的振兴与发展.城市土地整理包括灾后恢复与重建、城乡结合部整理、旧城改

造、填海造地与开发等[１３]内容,提高城市土地的利用价值、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与环境、恢复城市的

活力、促进区域自立与协作.

③重视居住空间与农业用地共生.日本的农村土地整理是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注重

居住空间与农业用地之间的共生关系,通过耕地整理、村庄整理和农地保护管理,促进多功能农业、多
活力社区和多样性生态的建设与发展.如１９５０—１９７５年的２５年间,日本村庄数量从１０４１１个减少

到３２５７个,村庄数量减少了近７０％[１９].对衰败的村庄进行合并和建设,优化农居点的布局结构,节
约的土地可补充耕地和提供城市建设,以协调城市郊区化、农村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突出的用地

矛盾.
(３)日本多功能土地整理的经验.①强调细碎化治理,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日本从法律保障、资

金来源、区域选择、经营模式等方面治理农地细碎化.«土地改良法»«农地法»等法律对土地交换、分
割、合并的规划、程序、权属关系调整做出了详细的规定[１８].农地合并大部分由国家和当地政府出资

扶持,小部分通过预留地、低息贷款等方式由受益农户承担.区域选取上,高山河谷地区(中山间)地
势平坦,土壤肥沃,有机物丰富,适宜种植,成为耕地整理的重点区域.将原有的零散破碎的地块形成

初具规模的优质地块,并通过培养专业农户、发展规模稻作农业、农协合作、农地流转等模式,促进农

地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发展.

②发展生态型整理,促进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依据地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日本从生态技

术、公众参与生态维护、生态教育等方面大力推行生态型土地整理.生态水域规划、生物资源开发与

利用技术、生态型农业机械运用较为广泛.通过生态水域规划,洄游鱼类可利用水系网络进行繁殖,
非洄游鱼类通过保护池进行繁衍生息;生物资源的利用主要集中在家畜排泄物和农作物秸秆的堆肥

还田,废弃食用油的生物燃料化使用;科研院校、相关企业、财团组成“联协会”形式,共同参与生物资

源的合作开发与研究.设立农民组织,动员项目区农民参与生态维护,不仅强化其生态理念,更充分

激发其生态保护的热情.建立学习基地,开展各类型的生态保护活动,注重生态保护文化的传承.

③重视城市土地整理,促进城市复兴.利用造地开发、新城建设、旧城改造等方式,促进城市土地

高效集约利用.填海造地开发经历了“海岸线向外延伸———人工岛屿———有机垃圾和泥沙填埋”的过

程;从初始的工业用途向第三产业综合用地转变;从强调经济价值变为重视维持水体交换和海洋生态

系统的综合价值[２０Ｇ２１].面对城市化的发展需求,大量新城在原有大城市郊区产生,规划建设成为功能

独立的“副都心”城市(东京先后建立７个“副都心”城市),分散了城市的中心区功能,有效缓解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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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２２].通过“实施换地、区划整理、权益分配”措施,对旧城区进行盘活、改造与开发,恢复其生机

活力[２３].

３．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重划的特点和经验

(１)中国台湾地区土地重划的功能演变,见表４.１９５３年“耕者有其田”政策实施后,耕地破碎化

现象严重,且能够正常灌排水的农田不到２５％[２４],台湾当局通过农地重划改变地权分散和土地细碎,
对农业生产环境进行改进,１９６２—１９７１年的十年期间,农地重划面积２５万公顷,占总面积的６０％左

右[２５Ｇ２６].这一阶段,土地重划的主要功能是治理细碎化,扩大农业生产规模.

１９７２—１９９１年间,农地重划的完成比例约为９０％,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但

农渔村聚落,长期自由无序发展,１９８７年«台湾地区农村社区更新土地重划试办要点»开始进行社区

土地重划;接着又推出了农村社区发展、农宅改善示范村等计划,保存农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保护

少数民族聚集地独特的民族文化、民俗民风、特色建筑,促进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为了配合城市

化进程,台湾当局采取“利益共享、费用共担”原则进行市地重划,促进了城市的更新[２５].这一阶段,
土地重划的功能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逐渐转向提高农村生活品质.

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农地重划的工作主要是针对早期工程进行维护和修缮;２００２年以后,重划实施对

象为环境条件差、地形复杂、灌排水困难的区域[２７Ｇ２８].但由于建设中缺乏生态理念,造成野生动植物

正常栖息与繁衍环境破坏,农田生物种群和数量大大减少,进入２１世纪,农地重划采用“生态功法”,
以减轻工程对自然环境的伤害[２７].同时,«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条例»的颁布,使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正

式独立,成为改善村庄景观、提高环境质量、恢复农村生机的重要举措.
表４　中国台湾地区土地重划的措施与功能

土地重划措施 土地重划功能

农业发展

耕地合并使农场标准化 治理农地细碎

建设现代化水利设施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

绿色产业发展计划 促进农业规模化与机械化

农民生活

农渔村社区规划与整理 提高农村生活品质

农宅改善示范村计划 缩减城乡差距

休闲农业发展 减少人口外流

生态环境

农路生态功法

生物多样性保育给水生态功法

排水生态功法

　　(２)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重划的特点是在完善的法律保障下,以农村地区发展为重点,优化

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条件.①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中国台湾地区土地重划以土地法为基础,
“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区域计划法为指导,市地重划和农地重划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市地重划的法律

还包括«都市计划法»«都市土地重划实施办法»«平均地权条例»等;农地重划有«农地重划条例»«农地

重划实施细则»«农地发展条例»等;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有«农村社区土地重划条例»«区域计划法»等.

②以农村地区发展为重点.农地重划,自１９５８年试办至２０１３年,面积已超３．９万公顷[２８],绝大

多数水田都经过了一至两轮重划,田块集中率平均达８６％,耕地面积增加了１４％,９８％以上普及了机

械耕种[２４].农村社区土地重划,自１９８７年试办至２０１３年,面积超过４００公顷,重划后土地价值有大

幅提升,并获得大量公共设施用地,以１９８４年台中县松雅社区为例,重划后土地价格翻了４倍,当地

政府无偿取得道路用地１．１８３公顷,节省征收经费约８８７３万元[２９].

③优化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条件.通过农地重划使农场标准化、水利现代化、农业机械化,发
展绿色产业,增加农民的生产收入.农村社区重划后土地权属清晰,地块大小、形状适合建筑规格,面
临道路,公共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提高了农民的生活品质.根据不同地域文化,因地制宜建立与环境

协调的农村住宅及街区,有助于农村特色文化的保护与宣传,促进农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恢复农村

的蓬勃生机.
(３)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重划的经验.①永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农地重划的规划阶段,通过

５４１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学 报(社会科学版) (总１４１期)

设计“丘块、单元区和经营区”的层级结构来确定农场结构形状、大小,通过设计农路高度、宽度、路面

厚度、边坡、纵横坡及安全设施,使田块形态方整、道路完善,便于机械操作;土地分配阶段,以达到最

小丘块面积为限制标准,将同一分配区内的土地集中分配及跨越分配区的土地集中分配,防止细碎

化;在经营阶段,在重划后具有符合现代化农业经营的农场结构和生产环境的条件下,配合绿色产业

发展战略,推动社会经济的永续发展.

②尊严活力的农民生活.根据“涨价归公”的原则,农村社区土地重划后的利益公平、公正、合理

地由农民、农村社区及政府共享.重划后的土地在最小分配面积限制标准下,依据“价值不降低”的原

则,优先以土地原位次的方式进行分配.实际上,重划后土地产生了大量的价值增值,主要有资本投

资性增值,土地用途改变增值,土地自然增值,配套设施建设产生的正外部性增值,极大地改善了农民

的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２９].

③万物共荣的生态环境.生态保护及护育是土地重划的重点内容.首先,生态工程人员在掌握

区域内生态资源类别、物种种类、栖息地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区域自然环境对人类活动干扰的敏感程

度,对项目预期的综合效益进行评价,因地制宜地安排好生态保育工作的优先序.其次,采取生态安

全的规划方案,确定适宜重划区生态条件的工程技术方法,选取适合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安全的自然材

料.再次,采用农路、给水、排水生态功法.依据农路等级设计行道树类型、大小、间距,绿化边坡防止

塌方和水土流失,打造整形绿篱和自然绿篱等;打造水生动植物多孔质的栖息空间,设计多段式跌水

利于水生动物的洄游和繁殖,植栽水边植物来维护给水环境.修建排水土质渠底以涵养水源,边坡设

计(孔洞护坡、砌石护坡、箱笼护坡、木排桩护坡)以改造排水沟的内面,顺应地形营造蜿蜒渠道等.最

后,施工过程应避开生态敏感期,并建立持续的生态监测、后期管护工作.

　　三、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整治的启示和中国探索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特色,各地实施多功能土地整治的时间和特点具有差异,但一致的

是,都拥有完善的土地整治法律保障,注重多尺度生态化整治与景观空间优化配置的统筹设计,配合

农村社区发展与乡村规划的需要,实现“三生”一体的综合效益,助推乡村振兴与发展(见图１),这对

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多功能土地整治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图１　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整治的比较

　　(１)健全法律制度,实现土地整治的规范化管理.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都拥有一套涵盖土地

基本法、土地利用法、规划与建设立法、土地整治法、资源环境保护法等内容的法律体系.土地整治的

实施以土地基本法为基础,土地利用法、规划与建设立法为指导,土地整治法为主体,资源环境保护法

为限制条件,其特点是操作性和现实性强,对多功能土地整治的全过程实行规范化管理.目前,中国

土地整治已建立一定的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但相关法律规范等级较低,系统性不足,未颁布专门的

土地整治法,制约着土地整治事业的科学推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土地整治的规范化管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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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是推进中国土地整治由单一的土地整治活动向多功能发展的必然选择.
(２)治理土地细碎化,提高农业生产力.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整治聚焦于治理农地细碎

化并促进农地现代化.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国当前农地整治仍以增加耕地为首要任务,尚未全

面进入以提高生活环境品质和农地生产质量的阶段,与建立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还存在较大差距[１].多功能土地整治是对“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具体落实.这一方面,山东省潍坊市南张楼村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南张楼村

是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学习德国“巴伐利亚”经验,通过土地整治开展片区规划、地块整合集中、机械

化耕作、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等多项措施,初步实现了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农民工作模式改

变、生活方式改善的目标,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人口外流[３０].
(３)强化景观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整治是修

复景观、保护生态的有效工具,旨在协调人类的长远利益与系统发展的眼前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国土

地整治不应仅仅立足于短期内单纯的地块合并、调整和村庄的改造,而应着眼于创设区域内永久的人

地共荣的生态系统.中国景观生态保护方面在江、河、湖、泊流域的实践较为丰富.浙江安吉县被国

务院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通过土地整治全面展开生态县建设,围绕“村村优美、家家创业、
处处和谐、人人幸福”四个方面,建设气净、水净、土净的“三净”之地,成为“联合国人居奖”唯一获得

者.山东无棣黄河岛处于滨海平原与海岸滩涂交接地带,生态环境脆弱、土壤盐碱重、地下水位高.
在土地整治平台上重点建设野外科学观测基地,在盐碱地生态检测、科学研究、科学教育的基础上,配
合优质粮棉基地、现代渔业示范区建设,辅以滨海旅游开发,逐步引导土地整治走向生命共同体建设.

(４)改善农村“三生”条件,促进乡村振兴与发展.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多功能土地整治是促

进农村地区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乡村振

兴与发展的有效工具.整体谋划多功能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对于合理布局“三生”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农民建设美丽乡村的愿景,以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等精神的具体落实.当前,
一些具有资源特色的农村开展了相关的工作.江西九江龙安山风景区依托土地整治项目,在保护“庐
山沿线”优质山水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地方特色农业,挖掘红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古艾文化,打造“红
色旅游、休闲运动、禅修养生、宗教体验、生态体验”五条游线及居住配套建设,促进“三生一体”协调发

展的美丽乡村建设样本.
(５)关注人的需要和公平正义,构建城乡等值的生活条件.德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土地整治以

人为本,重点资助农村地区的发展,为人们构建城乡等值的生活条件.中国城市对农业产出的需求缺

乏有效的传导机制,缺乏城乡要素的互动交换机制.通过多功能土地整治的平台推进城乡统筹,从城

乡建设用地挂钩到城市土地的大规模整治,逐步缩小城乡差距,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愈来愈具有全局

性的战略意义.这一方面,上海市在城乡结合部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有益探索.
上海市针对建设用地瓶颈约束和郊区发展短板等问题,通过浦南、浦北的联动发展,与松江新城共同

构成城乡一体化的土地整治示范区,积极推动土地整治与艺术、体育、景观风貌、自然教育等跨界融

合,逐步形成“土地整治＋”框架下城乡良性互动的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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